北京市档案局                        不予利用档案馆尚未开放的档案的决定书 

                     京档决字[     ]第   号
（申请人或单位名称）：    

  你（单位）于____年____月____日提出的利用档案馆尚未开放档案的申请，本机关已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受理（受理号：____）。经审查，（不予利用的理由：如不符合的原因等）。根据《档案法实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等规定，本机关做出不予利用档案馆尚未开放的档案的决定。
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可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家档案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档案局（盖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各存一份。

